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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0073406]项目背景
[bookmark: _Toc230073407]起草背景
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的规模化、规范化处置利用，是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的核心任务与关键抓手。近年来，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工作，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文件，明确行业发展方向与核心技术路径，着力破解大宗固废处置难题。《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国发〔2025〕14号）明确提出，要稳妥有序探索大宗工业固体废物规模化消纳利用渠道，重点通过井下充填、矿坑回填、生态修复等多元化路径，规模化消纳利用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381号）指出，当前赤泥、磷石膏、钢渣等难利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偏低，大量堆存既占用宝贵土地资源，又存在突出的生态环境安全隐患，亟需推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同时要求在严守环境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煤炭行业重点推广“煤矸石井下充填+地面回填”模式，积极探索磷石膏在土壤改良、井下充填、路基材料等领域的资源化应用。
重庆作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同时肩负着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生态保护重任，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大、处置利用压力突出。受建材市场需求收窄、传统消纳渠道受阻、关键资源化技术突破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全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持续偏低，与《重庆市提质建设全域“无废城市”工作方案（2024—2027年）》明确的“2027年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目标存在差距。基于此，重庆将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列为全域“无废城市”建设重点攻坚任务，明确要求针对磷石膏、赤泥、煤矸石等本地典型难利用大宗固废，专项制定针对性的利用处置技术标准，规范全过程管理。
回填利用是实现大宗工业固废规模化消纳、破解堆存难题的有效途径，当前国内现有相关标准体系难以适配重庆本地产废特征与生态环境管控要求，其规范化、标准化实施亟需地方专项技术标准提供支撑。据此，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4月29日印发《关于下达2025年第一批重庆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渝市监发〔2025〕43号），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回填和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纳入2025年第一批重庆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由重庆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牵头开展标准编制工作。编制组紧扣重庆市工业固废处置利用实际需求，以“拓宽消纳渠道、严控环境风险”为核心目标，通过实地调研、企业座谈、专家咨询等多轮论证，最终编制形成《重庆市典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利用环境保护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Toc230073408]制定标准的必要性
（1） [bookmark: _Hlk201157586]响应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目标要求
国家近年多份政策文件明确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目标：2022年《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实施方案》（工信部联节〔2022〕9号）提出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57%；2024年《关于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意见》将其提至60%；重庆2025年出台的“无废城市”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2027年我市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需超75%。
我市固废综合利用率下滑趋势明显，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明确反馈指出，我市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从2019年的84%下滑至2023年的74%，要求尽快扭转下降趋势。重庆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关键期，“十五五”期间磷石膏、赤泥等较难利用的固废产生量将持续增长，预计至2027年底，赤泥产生量占比上涨至32.1%，将导致全市新增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降至63%左右。同时，受建材行业市场下行影响，之前较易利用的粉煤灰、脱硫石膏等传统利用路径收窄（脱硫石膏利用率由2021年的100%下降至2024年的87.97%），进一步加剧了综合利用率下降风险。本标准的制定，可引导企业拓展回填利用新路径，为固废规模化、规范化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是实现“无废城市”目标的重要举措。
（2） 是对国家标准GB 18599的细化补充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明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定义，对回填利用提出环境本底调查、环境风险评估、土地复垦等原则性管控要求。本标准在严格衔接国家标准管控框架基础上，立足重庆市工业固废污染特性、喀斯特地貌水文地质条件及区域生态保护实际，对国家标准要求进行系统性细化补充。一是明确回填场地选址基本要求，划定禁止准入区域负面清单，落实 “一场一废” 管控原则；二是划定可开展回填利用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清单，结合本地典型固废污染属性，制定通用入场管控要求及特殊固废差异化准入条件；三是完善环境本底调查技术要点，从工程水文地质勘察、环境质量调查两方面，细化调查内容、技术方法与指标体系；四是以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环境安全为底线，优化环境风险评估技术路径，切实提升风险评估工作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3） [bookmark: _Toc215652574]规范回填利用环境风险评估技术要求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及生态环境部相关复函（环办便函〔2025〕218号）均明确要求，固废回填工程实施前必须开展地下水、地表水及土壤环境风险评估。为进一步提升评估工作的针对性、适配性与实操性，贴合我市回填利用工程管控实际，本标准对现有评估技术进行优化完善。一是提出环境风险评估层次分析技术路径，回填物料浸出液特征污染物浓度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Ⅲ类标准限值，经相关研究及管理实践验证其环境风险水平可接受，无需进一步开展环境风险定量评估；对于不满足上述要求的，应依据HJ 1091相关内容进行定量环境风险评估，全方位防控生态环境风险。二是明晰评估内容、规范实施流程，针对 HJ 25.3 侧重建设用地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的局限性，本标准结合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定位与长期累积性污染风险，在HJ 1091 定量评价基础上细化危害识别、暴露评价、风险表征、风险控制等核心环节，形成可落地的技术要求。三是强化与前端管控闭环衔接，要求环境风险评估同步明确回填物料入场污染物控制要求、风险防控措施及长期监测方案，提升评估成果对工程实践的指导效能。
（4） [bookmark: _Toc215652575]完善回填利用全链条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固废回填利用涉及自然资源、农业、林业等多领域多部门，现行标准体系需进一步强化统筹衔接，提升系统性、管控流程完整性与落地执行效果。一是进一步完善关键管控环节，在GB 18599提出的环境本底调查、风险评估基础上，补充完善回填选址、工程设计、施工作业等核心环节的技术要求，强化标准的指导性与可操作性；二是优化专项标准适配性，针对《钛石膏综合利用技术规范》（GB/T 32134—2015）、《矿山修复用钢渣应用技术规范》（GB/T 38118—2019）等专项标准，结合重庆本地地形地貌与生态环境特点，整合优化相关技术要求，确保与整体管控体系衔接统一；三是聚焦地形重构、土地平整等回填场景，系统梳理现有标准条款，归并优化技术要求，形成覆盖选址、调查、评估、施工、管护全流程的标准化规范，进一步提升标准的系统性与适配性。
综上所述，编制地方标准《重庆市典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利用环境保护技术规范》，既是响应国家及地方固废综合利用政策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当前标准短板、解决重庆本地固废处置难题的现实需要。
[bookmark: _Toc230073409]工作过程
[bookmark: _Hlk201157660]（1）立项阶段
2025年4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回填和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纳入地方标准计划（渝市监发〔2025〕43号），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成立技术规范编制工作组，确定参编单位及人员名单。
（2）调研研究阶段
2025年5月，根据任务要求，开展国内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回填和生态修复的各类规范、标准、指南等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系统梳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和生态修复过程的环境风险评估以及污染控制技术的国内外现状与发展趋势。开展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矿坑、矿井回填及生态修复研究；在綦江、涪陵、南川等地区开展了前期工程现场调研，了解我市一般工业固废现状问题、企业与管理部门等需求，组织召开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及生态修复座谈会。
（3）开题论证
2025年6月，起草并确立标准大纲。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主持召开地方标准开题论证会，专家组对标准文本讨论稿从政策法规、环保、国土空间规划以及标准格式、文字表述、相关指标要求等内容进行严格审核，并建议地方标准改名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利用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3）规范起草阶段
2025年6月—2025年10月，召开标准制定工作启动会，将项目的立项背景以及项目的主要任务和目标进行了说明，确定标准编写的总体思路，合理设计技术规范的章节结构，梳理规范性引用文件目录，明确各项条款的指导性内容，形成《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利用环境保护技术规范》（初稿）。
（5）专家咨询论证
2025年10月—2026年3月，编制组多次邀请了国内、重庆市内专家咨询和讨论，广泛征求管理部门和专家意见，反复论证和研究所征求的意见并进行相应处理，修改完善技术规范内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2026年5月，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召开本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会后根据专家组意见形成《重庆市典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利用环境保护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Toc230073410][bookmark: _Toc230073411]编制原则与技术路线
[bookmark: _Toc230073412]编制原则
需求导向，科学回填。以满足土地资源利用开发需求和改善生态环境为核心目标，充分考虑区域地质条件和环境敏感性及生态承载力等因素，结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量和污染特性，科学合理制定回填利用方案，确保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的安全保护，因地制宜开展回填利用，提高工作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风险可控，先进适用。通过全面的环境本底调查和风险评估，识别回填物料的污染特征及潜在环境影响，提出科学合理的污染控制、风险防范措施，保障回填过程中的环境风险水平可接受。结合目前我国生态修复与污染物控制的先进技术、管理水平的发展趋势，充分借鉴国内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的实际应用经验，提出符合重庆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回填的技术方法，规范指导回填活动的实施，推动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统筹衔接，协调统一。立足重庆市喀斯特地貌、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域特征与产业固废产排特点，统筹衔接国家、行业现行标准规范及地方生态环境管控要求，覆盖回填选址、物料准入、风险评估、工程实施、后期管护全流程关键环节，构建系统完整、协调统一的技术管控体系，保障标准适用的整体性与全面性。
[bookmark: _Toc230073413]技术路线
[image: ]
技术路线
[bookmark: _Toc230073414]国内相关标准对比情况
[bookmark: _Toc230073415]国家标准
目前，我国已发布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相关国家技术标准共3项，分别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钛石膏综合利用技术规范》（GB/T 45015—2024）、《煤矸石回填塌陷区复垦技术规程》（GB/T 45610—2025）《矿山修复回填用钢渣应用技术规范》（GB/T 47193-2026）；另有1项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即《煤化工气化渣污染控制标准》（征求意见稿）。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利用有关国家标准
	序号
	时间
	类型
	名称

	1
	2020年12月
	国家标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

	2
	2024年11月
	国家标准
	《钛石膏综合利用技术规范》（GB/T 45015—2024）

	3
	2025年4月
	国家标准
	《煤矸石回填塌陷区复垦技术规程》（GB/T 45610—2025）

	4
	2026年2月
	国家标准
	《矿山修复回填用钢渣应用技术规范》（GB/T 47193-2026）

	5
	/
	国家标准
	《煤化工气化渣污染控制标准》（征求意见稿）



与上述国家标准相比，本技术标准在制定目的和适用范围上存在差异性，具体如下：
在制定目的方面，GB 18599核心是为推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填埋技术进步而修订，回填利用仅为其中专项章节内容，主要涵盖了环境本底调查、环境风险评估及土地复垦的原则性要求；GB/T 45015、GB/T 45610、GB/T 47193及《煤化工气化渣污染控制标准》（征求意见稿）则分别聚焦钛石膏、煤矸石、钢渣、煤化工气化渣单一固废类型，侧重推动此类固废资源化高效利用。本标准立足重庆实际，以优化土地利用、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固废综合利用水平为核心，聚焦多品类固废回填利用的引导与规范，明确回填原则并构建全流程管控体系。
在适用范围方面，GB/T 45015、GB/T 45610、GB/T 47193主要涉及选址、回填作业及污染防治等基础技术要求。本标准在全面衔接上位国家标准管控框架的前提下，结合重庆市产业布局、固废产排特点及喀斯特地貌水文地质条件，进一步细化完善。一是规定8类典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可用于回填利用；二是贴合地域环境特点，细化回填选址、环境本底调查等关键环节技术要求，适配重庆特殊地形地质条件；三是基于本地固废污染特征研究成果，明确回填物料入场通用要求与差异化管控措施，建立特征污染物识别清单；四是细化完善环境风险评估技术路径，提升评估工作的科学性与实操性；五是完善回填工程全过程技术规范，细化回填设计、施工组织、防渗措施、地下水保护等工程实施要求，增强标准的地域针对性与落地适用性。
[bookmark: _Toc224892798][bookmark: _Toc230073416]行业标准
[bookmark: OLE_LINK8]目前，我国已发布实施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相关行业技术标准共3项，分别为《磷石膏利用和无害化贮存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1415—2025）、《土地整治煤矸石回填技术规范》（NB/T 11431—2023）《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 1461-2026）；另有1项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即《赤泥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利用有关行业标准
	序号
	发布时间
	类型
	名称

	1
	2026年1月
	行业标准
	《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 1461-2026）

	2
	2025年5月
	行业标准
	《磷石膏利用和无害化贮存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1415—2025）

	3
	2023年12月
	行业标准
	《土地整治煤矸石回填技术规范》（NB/T 11431—2023）

	4
	/
	行业标准
	《赤泥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经对比分析，本标准与上述现行行业标准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固废适用类型、回填场景覆盖与技术要求细化程度三个核心层面，具体如下：
一是固废适用类型更具广泛性。现行3项行业标准及赤泥征求意见稿均局限于单一固废品种的专项管控，适用范围针对性单一，仅能满足单一种类固废的回填技术需求。其中，HJ 1461规范水基岩屑作为回填材料基本要求；HJ 1415专门规范磷石膏回填利用的选址、作业及污染控制相关技术要求；NB/T 11431局限于土地整治单一场景，明确煤矸石回填的选址、工程实施及环境管控要求；《赤泥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提出了赤泥回填利用特征污染物的管控限值、选址、防渗等要求。本标准立足重庆地区产业发展实际，打破单一固废管控局限，覆盖我市粉煤灰、赤泥、钢渣等8类典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针对性制定回填物料管控要求，适配多品类固废回填利用需求。
二是回填场景覆盖更具全面性。本技术标准在场景覆盖上实现创新拓展，基于我市分布广泛的喀斯特地貌，全面涵盖生态修复、排危除险、地形重构、土地平整等各类具有回填需求的土地利用活动，有效突破单一场景管控限制，适配性和实用性大幅提升，充分凸显地域适配优势，更好服务于重庆本地回填工程实践。
三是在技术要求的细化程度与实操性上，本标准体现了明显的补位与强化特征。现行3项行业标准虽对对应固废的回填提出了基础要求，但整体偏宏观、偏通用，需针对特定区域地质地貌、水文条件进一步细化完善。本技术标准在严格衔接国家及行业标准核心要求的前提下，充分结合重庆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及固废理化特性，对回填场地准入、环境本底调查、风险评估、工程实施、污染控制及后期管护等全链条环节进行系统化、精细化补充。同时，针对不同固废的风险特点制定差异化管控指标，使技术要求更贴合本地实际，流程更清晰，可操作性显著增强。
[bookmark: _Toc224892800][bookmark: _Toc229926296][bookmark: _Toc224892802][bookmark: _Toc230073418][bookmark: _Toc224892801][bookmark: _Toc230073417][bookmark: _Toc229926295][bookmark: _Toc230073419]地方标准
我国多省市制订了有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回填技术规范共8项，具体情况见下表。
[bookmark: OLE_LINK4]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回填技术规范有关地方标准
	序号
	时间
	地区
	名称
	适用范围及场景

	1
	2022年8月
	内蒙古自治区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矿山采坑回填和生态恢复技术规范》（DB15T 2763—2022）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 矿山回填

	2
	2023年7月
	安徽省
	《废弃露天采坑一般工业固废处置与生态修复技术规范》（DB34T4541—2023）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 矿山回填

	3
	2024年5月
	云南省
	《改性磷石膏用于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回填技术规范》（DB53/T 1269—2024）
	· 磷石膏
· 矿山回填

	4
	2023年11月
	昆明市
	《改性磷石膏综合利用 矿山生态修复 环境风险评估规范》（DB5301/T 98—2023）
	

	
	
	
	《改性磷石膏综合利用 矿山生态修复 过程环境监管规范》（DB5301/T 99—2023）
	

	
	
	
	《改性磷石膏综合利用 矿山生态修复 跟踪评估规范》（DB5301/T 100—2023）
	

	5
	2024年8月
	贵州省
	《贵州省煤矸石填沟造地试点示范技术指南（试行）》
	· 煤矸石
· 填沟造地

	6
	2024年6月
	
	《磷石膏生态修复工程污染控制技术规范》（T/ GZHX 002—2024）
	· 磷石膏
· 生态修复（矿坑、排土场、尾矿库以及地质灾害等区域）

	7
	2018年12月
	
	《岩溶洼地 场地回填技术规范》（DB52/T 1382—2018）
	· 岩溶洼地

	8
	2026年2月
	辽宁省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与修复矿山采坑技术规范铁尾矿、钢渣）（DB21/T 4382—2026）
	· 铁尾矿、钢渣
· 矿山回填

	9
	2025年1月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与修复矿山采坑技术规范 粉煤灰、炉渣》（DB 21/T 4069—2024）
	· 粉煤灰、炉渣
· 矿山回填

	10
	2025年1月
	山西省
	《煤矸石生态回填环境保护技术规范》（DB 14/T 3225—2025）
	· 煤矸石
· 生态修复（生产建设活动损毁土地）

	11
	2025年1月
	榆林市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矿坑回填修复治理技术规范》（DB6108/T 100—2024）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 矿山回填

	12
	2025年8月
	山东省
	《山东省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回填试点方案》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 择优在露天开采地表挖掘区、地下开采塌陷区以及天然坑洼区等适合区域



与国内相关地方标准相比，本标准更贴合重庆市实际，具备更强的适用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具体差异如下：一是优化管控要求，兼顾合规性与经济性。现有地方标准均要求采取回填场地防渗措施，管控略微严格。本标准综合考量生态、经济及技术效益，在确保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依据回填物料浸出液污染特征优化回填场地防渗要求。二是贴合本地地域特征，拓展回填应用场景。内蒙古、安徽、榆林等地地方标准以矿坑回填、生态修复为核心，而重庆市产业结构、地质地貌、水文条件与上述地区差异较大。本标准结合本地特点打破仅矿坑回填的局限，将固废回填拓展至低洼地等场景，适配本地多样化需求。三是立足本地固废特征，提升适配性。云南、贵州等地作为磷石膏产生大省，其标准以磷石膏回填为核心；而重庆市一般工业固废种类多，且以磷石膏、钛石膏、赤泥等较难利用的第II类固废为主。本标准基于本地固废特征和回填需求制定，更贴合重庆实际，适用性更强。
[bookmark: _Toc230073420][bookmark: _Toc230073421]技术规范的主要内容及说明
[bookmark: _Toc230073422]技术规范内容框架
本文件包括12个章节，分别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工作流程、回填场地基本要求、回填物料要求、环境本底调查、环境风险评估、回填利用工程实施和环境质量跟踪监测、档案和后期管理，并附1个资料性附录。正文前3个章节为标准规范编制的必备要素，后9个章节贯穿了环境管理的全过程。
[bookmark: _Toc181623332][bookmark: _Toc230073423]范围
标准的适用范围用于界定标准文件的标准化对象和所覆盖的各个方面，并指明了标准文件的适用界限。
本文件规定了重庆市典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利用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工作流程、回填场地基本要求、回填物料要求、环境本底调查、环境风险评估、回填利用工程实施、环境质量跟踪监测、档案和后期管理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重庆市辖区内利用粉煤灰、赤泥、钢渣、炉渣、脱硫石膏、钛石膏、磷石膏、高锰酸钾锰渣实施回填的环境保护要求。
本标准结合2024年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数据及前期调研工作资料，聚焦我市产生量大、综合利用率低、历史遗留堆存量大、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的8种典型工业固体废物，系统开展污染特征调查工作。调查结果显示，粉煤灰、炉渣、钛石膏通常属于第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冶炼钢渣、赤泥、脱硫石膏及高锰酸钾锰渣的pH值普遍大于9，磷石膏的pH值均小于6，上述5类固体废物均属于第I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bookmark: _Toc230073424]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共列举了本标准引用的全部20个规范性引用标准和文件，其中包括9个国家标准，11个行业标准。这些标准和文件的有关条文通过引用成为本标准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Toc230073425]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列出了4个术语和定义。术语的定义执行《术语工作  词汇  第1部分：理论与应用》（GB/T 15237.1—2000）、《术语工作  原则与方法》（GB/T 10112 —2019）的相关要求，术语的简称置于定义之后。4条术语中：。
（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引用了GB18599—2020中3.1的定义。
（2） “回填利用”的定义参考了GB 18599—2020中3.11的定义，并依据重庆市适用场景进行修改。
（3） “炉渣”的定义参考了JC/T 525-2007中3.1的定义，并依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中312-001-S01类别中炉渣的名词解释进行修改。
（4） “高锰酸钾锰渣”由本文件定义，参考了《高锰酸钾生产技术规范》（GB/T 29339-2012）中锰渣的产生工艺流程。
（5） “预处理”由本文件定义，参考了《磷石膏利用和无害化贮存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1415—2025）、《废盐利用处置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农药行业）》（HJ 1360—2024）中3.2的定义。
[bookmark: _Toc230073426]基本原则
为规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工作，本部分基于规划符合性、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回填方案合理性及生态环境管理要求等方面内容提出了实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工程需遵循统筹规划、因地制宜、风险可控原则。
[bookmark: _Toc230073427][bookmark: _Toc230073428][bookmark: _Toc230073429]回填场地基本要求
本部分明确了实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利用工程的场地基本管控要求，具体如下：
（1）明确回填场地合规性要求。回填场地需严格符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各类法定规划要求，确保与当地国土空间规划协调衔接；坚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基本原则，保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2）界定开展回填利用工作应避开的区域。依据GB 18599、GB/T 45015、HJ 1415等相关标准规定，回填场地应优先选择地质稳定区域实施，规避因地质灾害、场地沉降引发的安全隐患和环境风险，保障土地后续开发利用安全；鉴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存在一定环境风险，为保护场地周边生态环境和人群健康、降低环境风险，回填场地需严格避开各类环境敏感区域。
（3）明确场地回填物料管控原则。为防范回填利用过程中次生污染隐患，本标准明确规定原则上单个回填场地仅可采用一种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行回填。通过源头管控，规避不同类型固体废物混合回填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确保回填利用活动全程可控、长期安全。
[bookmark: _Toc230073430][bookmark: _Toc200012900]回填物料要求
本部分明确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作为回填物料的各项管控要求，具体如下：
（1）明确回填物料污染特征识别技术要求。本标准基于前期开展的重庆市典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特征调查结果，结合现行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标准要求，在附录A中明确了各类回填物料对应的特征污染物，为后续污染管控、风险评估提供基础依据。
回填物料特征污染物
	序号
	固体废物名称
	固体废物代码
	特征污染物（包括但不限于）
	依据

	1
	钢渣
	312-001-S01
	pH、镉、汞、砷、铅、铬（六价）、镍、锰、铜、锌、硒、铊、锑、氟化物
	GB/T 47193-2026、DB21/T 4382—2026

	2
	粉煤灰
	900-001-S02
	pH、镉、汞、砷、铅、铬（六价）、铜、镍、锌
	DB 21/T 4069—2024

	3
	炉渣
	900-001-S03
	pH、镉、汞、砷、铅、铬（六价）、铜、镍、锌
	DB 21/T 4069—2024

	4
	脱硫石膏
	SW06
	pH、镉、汞、砷、铅、铬、氟化物
	特征调查识别

	5
	赤泥
	321-001-S09
	pH 、钠、钒、钼、硒、铬、砷、汞、六价铬、氟化物、硫酸根、氯化物
	《赤泥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特征调查识别

	6
	磷石膏
	261-001-S10
	pH、氟化物、 磷酸盐（以P计）、氨氮、化学需氧量、铅、镉、砷、汞、铬、铊
	HJ 1415—2025、特征调查识别

	7
	钛石膏
	261-003-S11
	pH、铅、锌、镉、铬、铬（六价）、砷、汞、铜、镍、锰、氟化物、硫化物，氰化物、氯化物
	GB/T 45015—2024

	8
	高锰酸钾锰渣
	900-099-S16
	pH、锰、锌、镍、砷、铅、镉、铬、铬（六价）、铜、钡
	特征调查识别



（2）规定回填物料入场核心要求。明确回填物料需满足第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要求，或第I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经处理后达到第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标准。针对pH值超出6～9的回填物料，本标准另行要求，理由如下：一是pH值调控存在客观局限性，钢渣、赤泥、脱硫石膏、高锰酸钾锰渣、磷石膏等，受预处理工艺、原料来源等因素制约，即使添加固化剂等进行pH值调控，仍难以将其稳定控制在6～9区间内。二是pH值异常环境风险整体可控，虽酸碱失衡可能影响周边环境，但相关研究表明物料经固化稳定化预处理后，可有效遏制污染扩散，确保风险处于可接受范围。三是通过环境风险评估论证pH值影响及回填可行性，本标准规定对于上述pH值调控难以达标的回填物料，应开展专项环境风险评估工作，重点论证pH值异常对周边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的潜在环境影响，科学判定其回填利用的可行性，同步制定针对性配套管控措施，强化pH值全过程跟踪监测，防范各类环境风险，经评估论证合格后方可入场回填。
（3）细化补充部分固废特殊管控要求。本标准依据GB/T 45015—2024、GB/T 47193-2026、《赤泥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定，分别对钛石膏、钢渣及赤泥补充细化特殊管控要求，确保此类难利用固废回填利用的环境安全。
（4）规定回填物料污染特征识别结果的应用。明确回填物料污染特征识别结果，与环境本底调查、环境风险评估、回填物料入场检测工作相互衔接、形成闭环管理。识别出的特征污染因子需纳入环境质量本底调查范围，提前监测并明确区域环境本底值，为后续分析判断周边环境污染风险是否由固废回填利用引发提供参照；识别得出的污染物浓度，可作为环境风险评估中的源强参数，识别精准度直接影响评估结论与实际环境风险的贴合度；同时可作为回填物料入场监测的对照标准，明确物料“能否入场”的判定依据，强化入场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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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
（1）规定了开展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的总体要求。从技术经济角度上对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提出了先收集资料的要求，提前判断回填场地选址的环境适宜性和潜在地质风险。若资料不足且在回填场地满足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可进一步按照GB 55017、GB 50021、DZ/T 0282有关规定开展勘察工作，进一步明确场地选址是否满足回填工程实施要求，为分析回填场地环境可行性分析提供技术支撑。
（2）结合工程开展情况和相关标准，从自然环境、地质结构、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方面，规定了回填利用工程实施需勘察的重点工作内容，用于评估回填场地的地址稳定性和识别固废中污染物的迁移途径和影响范围。
环境质量本底调查
本部分从调查内容、调查范围、布点采样、监测项目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1）规定了环境质量本底调查内容。其中土壤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分别选取GB15618、GB36600等标准中的筛选值进行评价，土地利用类型无相应标准的可只给出现状监测值。监测因子在GB 15618、GB 36600等标准中未规定的，可参照行业、地方或国外相关标准进行评价，无可参照标准的可只给出监测值。对属于GB/T 14848水质指标的监测因子，地下水应按其规定的水质分类标准值进行评价；对于不属于GB/T 14848水质指标的评价因子，可参照GB 3838相关标准进行评价。地表水应按GB/T 14848其规定的水质分类标准值进行评价。
（2）规定了土壤环境质量本底调查的技术要求，其中调查范围参考HJ 964，确定本技术规范土壤调查范围为回填场地及其周边1km的范围。布点采样参考《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 -2026）中“6.4.2条及HJ 964相关要求执行。监测因子结合土地利用历史情况及规划用途及固体废物污染特征识别确定。
（3）规定了地下水环境质量本底调查的技术要求，其中调查范围参考HJ 610，明确地下水调查面积≤6 km2。布点采样结合回填场地内及其地下水流向在上游、下游，可能受污染物扩散影响的周边区域内布设监测井。监测因子根据GB/T 14848及固体废物污染特征识别确定。
（4）规定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本底调查的技术要求，其中调查范围参考《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磷石膏库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指南》，并综合考虑回填场地污染物进入到周边地表水环境的途径，明确地表水调查范围为回填场地周边3 km范围内。采样布点依据HJ 2.3、《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 91.2-2022 )规定。监测因子结合地表水水域环境功能和保护目标及固体废物污染特征识别确定。
[bookmark: _Toc230073432]环境风险评估
GB 18599及生态环境部相关复函（环办便函〔2025〕218号）均明确要求，固废回填工程实施前必须开展地下水、地表水及土壤环境风险评估。本部分按照回填物料浸出液污染物浓度梯度，提出差异化环境风险评估要求。当前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大多参照HJ 25.3执行，该导则主要适用于评估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无法完全适配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的风险评估需求。其次，部分技术规范参照环境影响评价导则中的预测模型，评估回填活动对地表水、地下水环境的影响，该模型主要针对突发型环境风险。另外，浸出试验条件与实际渗滤液环境存在偏差，回填物料按 HJ 557制备浸出液采用固液比1:10开展检测，受区域降水量、回填规模等因素影响，回填过程中实际产生的渗滤液污染物浓度通常高于标准浸出液检测结果。因此，本标准结合不同回填物料浸出液污染物浓度制定差异化评估方法，用以反映实际风险状况，具体如下：
（1）相关研究及管理实践表明，回填利用主要环境风险受体为地下水。回填物料中有毒有害污染物可通过淋溶、渗滤等途径持续下渗，对区域地下水水质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当回填物料浸出液中各类特征污染物浓度能够长期稳定控制在GB/T 14848 Ⅲ 类标准限值以内时，其对整体环境风险处于可接受、可管控范围。为兼顾科学性与实操性，减少不必要的评估环节、提升标准落地应用效率，本标准回填物料浸出液浓度以 GB/T 14848 Ⅲ 类地下水质量标准限值作为核心管控阈值，简化环境风险评估工作。
（2）针对不满足上述情形的回填物料，综合考虑固体废物长期浸出的不稳定性及累积效应，依据HJ 1091中相关要求明确更具针对性的环境风险评估工作程序和评估内容，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a）条规定了危害因子识别需结合本标准中7.1条污染特征识别开展工作。
b）条综合考虑固体废物类型与回填场景基础上，在GB 18599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评估内容和相关技术要求，明确了环境风险评估的重点内容，应重点评估对地下水、地表水及周边土壤的环境污染风险，确保环境风险可以接受。
c）条规定了无适用暴露模型或迁移转化条件不明确的回填场景的评估方法。
d）条规定了环境风险评估的数据和信息获取方式。主要参照《生态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HJ 1111）中5.4“确定数据获取方法。根据评估目的和评估类型，采用文献资料、模型预测、实验研究或现场调查等方法获取所需数据资料。评估时应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料，必要时开展实验研究和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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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回填场地地下水水位管控要求。我市喀斯特地貌发育广泛，约占全市国土面积的36%，地下水环境敏感且脆弱。为进一步强化回填利用工程地下水污染防控，本标准明确规定了回填场地的地下水水位管控标准；若场地地下水水位不满足相关要求，可通过建设地下水导排系统，确保地下水水位维持在回填基础层底部以下，有效防范因地下水渗透、地基沉陷等引发的地下水污染问题。
（2）制定差异化防渗技术措施。依据回填物料浸出液污染物浓度，结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中第I类场的技术要求，提出针对性的防渗技术措施，从工程层面阻断污染物渗透路径，防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3）明确回填作业后污染防控措施。为从源头阻断雨水入渗、削减渗滤液产生量，防止污染物迁移扩散引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本标准要求，回填作业结束后，应结合回填场地土地利用规划、后续建设活动及环境风险评估结论，针对性采取阻隔防护、雨水导排、覆盖土层等污染防控措施，实现作业后长期环境管控。
（4）规定了回填利用工程结束后土地复垦的技术要求。主要依据GB 18599中8.4条和9.9条。“8.4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作业结束后应立即实施土地复垦（回填地下的除外），土地复垦应符合本标准9.9条的规定。”“9.9贮存场、填埋场封场完成后，可依据当地地形条件、水资源及表土资源等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土地复垦。土地复垦实施过程应满足TD/T 1036规定的相关土地复垦质量控制要求。土地复垦后用作建设用地的，还应满足GB36600的要求；用作农用地的，还应满足GB1561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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